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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穹逐梦系列（三）：遥感卫星行业股权投资法律要点全览 

作者：孙丹丨孙贇嘉丨宗含 

在此前《苍穹逐梦系列》和《征途在星辰大海》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已经梳理与分析了商业运载火箭及

卫星产业的主要合规要点。本文将聚焦商业航天的核心应用领域之一 — 遥感卫星，并对遥感卫星行业进行

股权投资的核心法律关注点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遥感卫星行业简介 

卫星产业链主要涵盖卫星制造、地面设备制造、发射服务、卫星服务四大领域；卫星服务按照技术领域

和服务方式可进一步细分为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和卫星遥感等。其中，卫星通信广泛应用于宽带接入、视频、

海事通信、机载、政府及特种市场、企业网络、中继回传、物联网等行业；卫星导航主要应用于导航、定位

和授时服务、消费电子、智能汽车、特种行业等；卫星遥感广泛应用于国防、农林业、水利、海洋、气象、

国土资源、应急管理等重要行业。 

遥感卫星，被形象的称为“会飞的相机”，通过其高度精确的传感器，捕捉地球表面的各种地理信息、

环境监测等影像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信息进行处理和加工，支持终端用户在农业管理、城市规划、环境保护、

自然灾害监测、资源勘探、地图绘制和空间信息服务等领域的各种应用需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

2019 年至 2023 年期间发布的《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显示，在各类卫星服务中，以遥感卫星为代表的

遥感信息服务市场需求最为活跃。 

航天器类型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导航卫星 18 10 2 0 0 

通信卫星 4 14 13 17 27 

遥感卫星 38 41 34 61 105 

科学和技术试验卫星 32 21 25 34 50 

总数量（个） 92 86 74 112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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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遥感卫星运营企业股权投资关注要点 

（一）持股合规性 

1. 遥感卫星运营企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为解决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资金问题，企业在早期阶段

可能存在较多为自然人代持股权的情况。对此，投资机构在进行股权投资时，一方面需对企业历史

上存在的委托代持情形设置代持解除的时间表，另一方面需要关注被代持人的持股是否合规，比

如，若被代持人属于高校/科研院所的党政领导干部、副处级（中层）及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或

属于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员，其持有遥感卫星企业股权的合

规性可能面临挑战，需要进行清理。 

2. 遥感卫星运营企业同时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也使得遥感卫星运营企业的创始人员或核

心成员在高校或科研院所任职的情形较为普遍。因此，投资机构在对此类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时，还

需要特别关注以下持股合规性问题： 

◼ 创始人员或核心成员在企业任职及创办企业是否已经过其所在高校或科研院所必要的审批流程？ 

◼ 创始人员或核心成员在遥感卫星运营企业任职或持股是否涉及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在保密、知识产

权等方面的争议或潜在纠纷？创始人员或核心成员可能因为在高校或科研院所工作而与其雇主之

间签署过保密协议或知识产权协议。特别在目标企业的业务领域与创始人员或核心成员在受雇高

校或科研院所的研究领域有重叠部分的情况下，创始人员或核心成员参与创业活动可能因此而受

到限制或被禁止。在股权投资过程中，投资机构需特别关注创始人员或核心成员与受雇高校或科研

院所之间已签署的所有协议或约定，以确保创始人员或核心成员在企业的任职或持股不会涉及保

密、知识产权或竞争纠纷。 

◼ 创始人员或核心成员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情形常见于遥感卫星运营企业。对此，投资机构需要关注：

（1）创始人员或核心成员用于出资的知识产权是否权属清晰，是否存在被认定属于职务发明成果

或共有知识产权的风险；（2）如创始人员或核心成员使用已注册或正在申请中的知识产权用于出

资，需要关注知识产权在被驳回或申请被撤销的情形下，相关知识产权出资被认定为出资不实的法

律风险；（3）针对知识产权的出资，除需经过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外，还应关注相关知识产权是

否已被应用到企业的主营业务，能否为企业的技术研发带来经济效益，避免高估作价的风险。 

（二）业务资质合规性 

遥感卫星行业中处于不同产业链端的企业，其主要资质证照和审查程序有所不同。投资机构在进行

股权投资时，需要关注目标企业所从事业务是否已取得对应的审批或备案。本章节主要就卫星制造、发

射和遥感数据应用过程中需关注的基础证照进行分析。 

1. 卫星制造 

在卫星生产制造前，企业需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取得卫星制造与遥感卫星地

面站建设的批复。实践中，卫星制造企业需要通过所在省发改委向国家发改委提交卫星建设项目申请。

国家发改委的批复内容中包括同意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地点和主要建设内容，其中包括卫星系统（包括

研制卫星的种类及数量）及地面系统。 

对有些企业存在的自建地面站缺少国家发改委核准文件的情形，企业可能面临支付高额罚款甚至

相关地面站被拆除的法律风险。因此，对于卫星制造企业的股权投资，投资机构应要求目标企业提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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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卫星制造、民用遥感卫星地面站对应的批复文件。 

2. 卫星发射 

(1)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及无线电台执照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及无线电台执照是卫星发射企业通过民用航天评审会，取得民用航天发射项

目许可证的必备材料。企业通常在卫星发射前约一年左右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

（“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申请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及无线电台执照。实践中，对于卫星发射相关

的地面站的无线电台执照申报，企业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向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进行申请。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涉及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卫星发射企业均需要取得无线电台执照。

如果卫星发射者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属于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单收无线电台（站）、国家

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台（站），则无需取得无线电台执照。 

(2) 民用航天发射许可证 

民用航天发射项目需持有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根据《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

发射申请人需在预定发射月的 9 个月之前，向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防科工局”）提交发射项目许可

申请，获得许可后方可实施发射。 

(3) 民用航天发射评审会 

对于民、商微小卫星的发射任务，除需按照要求申请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外，企业还需通过军

委装备发展部的专项审查。 

投资机构在股权投资过程中需注意，对于国家批准立项或者军方立项的卫星发射工程，通常不要求

执行军委装备发展部的专项审查流程；但对于其他卫星发射工程，均需要在发射前通过国防科工局组织

召开的民用航天发射评审会。只有在取得民用航天发射许可证并经国防科工局组织的发射评委会审评

通过后，企业方可按程序执行卫星发射试验活动。 

(4) 辅助性业务的相关资质 

为开展遥感卫星制造和发射业务，企业还需要获得辅助性业务的相关资质。在股权投资项目中，投

资机构需要视目标企业具体开展的业务内容进行审查确认：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卫星发射前，卫星发射企业需将卫星运输至指定火箭发射场。在卫星

的运输环节，企业需要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企业在卫星遥感信息服务业务中可能会使用无人机，对卫星

遥感起到辅助或替代作用。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使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微型除外）从事飞行活动的单位需要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或者地区民用航空管理机构申

请，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 

◼ 其他辅助性资质。遥感卫星产业链的最终用户涵盖特种领域、气象、海洋、生态环境、林业、农业、

交通、应急、航天等领域。但在现阶段，我国的遥感信息服务产业的发展仍以政府性需求和特种领

域需求为主。为满足特种领域相关业务需求，遥感卫星运营企业视具体的服务内容还需要获得如

《二级保密资格》、《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装备承制单

位资格名录认证》等资质。具体要求可能因业务情况而异，可参见《征途在星辰大海 — 商业运载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173441&idx=1&sn=604e8afbd62592bcc9ac62603d80df4c&chksm=bd1b27608a6cae762155493d801958043882ffaa8fe4a92883b7f83dfeb6ee0e2f3ff6be058b&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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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企业法律尽职调查及合规要点（上篇）》进行了解。 

3. 遥感数据应用 

遥感卫星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数据。现阶段，遥感数据应用服务主要体现在遥感信息相关的软件平台

应用服务或遥感影像数据销售服务，投资机构需特别关注在遥感数据应用服务中下述资质的取得情况： 

(1) 测绘资质证书 

测绘资质证书是企业开展遥感信息服务业务中与测绘资质证书规定范围有关的测绘活动的必要证

书。如果经营活动涉及到测绘，比如从事包括地理信息及智能测绘类服务、导航电子地图制作、与第三

方签署涉及遥感卫星影像处理服务、空间信息综合应用服务的合同等，企业通常需要向省级自然资源局

申请取得与摄影测量与遥感相关的测绘资质。 

根据《测绘资质管理办法》，测绘资质证书分为甲级、乙级两个等级。其中，导航电子地图甲级测

绘资质审核标准非常严格，这也导致了甲级测绘资质的稀缺性；实践中，企业申请并取得摄影测量与遥

感乙级资质的情形比较普遍，在测绘资质证书的乙级范围内，企业一般不得承揽两个及以上省级行政区

域范围的测绘项目。 

(2) 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许可证 

遥感卫星运营企业若涉及在业务服务中为用户提供遥感影像数据处理（如通过图像处理、地物识别

等生成地图数据和信息），或向用户提供导航订阅或地图数据服务，通常会被要求取得在线数据处理与

交易处理业务经营许可证。 

此前，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服务中的电子数据交换业务和网络/电子设备数据处理业务均存在

外商投资股比限制（不超过 50%），使得投资机构在对涉及从事该等业务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时，需要

考虑目标企业股权结构中的外资股比对业务合规运营的影响。2024 年 4 月 8 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

展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工作的通告》及《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方案》，首次在北

京、上海、海南和深圳的四个试点地区全面放开了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服务的外资限制，对于涉及

遥感影像数据处理和交易业务的遥感卫星运营企业而言，属于重大利好。 

（三）知识产权合规性 

遥感卫星企业在业务运营中形成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遥感数据和项目科技成果。实践中，企业对于

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会区分不同情形进行约定，以下仅做不穷尽列举： 

1. 数据所有权：以特种领域业务为例，企业在特种领域业务服务中取得的遥感数据通常由委托方（如

政府或特种单位）直接提供自有数据或基于委托方要求获取，数据所有权多归委托方。企业在使用

这类遥感数据时，必须遵守委托方的规定和限制。未经委托方同意，企业不能超出项目范围或期限

使用归属于委托方的遥感数据。 

2. 项目科技成果：遥感卫星企业在业务运营中经常会涉及参与重大战略工程或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对

于在重大战略工程或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形成的项目科技成果，招标任务书或课题申报任务书中

通常会对相关知识产权的归属约定作出具体规定。常见的归属模式包括： 

◼ 归于委托方：涉及重大国防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成果归委托方所有； 

◼ 根据课题分工归属：各自独立完成的科技成果归各自所有，共同完成的科技成果归双方共有。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173441&idx=1&sn=604e8afbd62592bcc9ac62603d80df4c&chksm=bd1b27608a6cae762155493d801958043882ffaa8fe4a92883b7f83dfeb6ee0e2f3ff6be058b&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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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构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企业通过参与重大战略工程或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取得的项目科技成

果，纵使该等项目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约定归属于企业，相关知识产权的转化、推广或转让也可能受到

限制。比如，有些项目中，委托方会在招标任务书中要求，在项目科技成果向其他方面转化时，企业需

遵守国家有关保密和解密规定并得到委托方同意，委托方保留参与权益分配的权利。 

综上，在股权投资过程中，目标企业在业务过程中签署的项目合同中关于知识产权归属的约定是法

律上关注的重点。投资机构需关注企业的核心技术是否来源于相关项目成果，是否完整权益均归属于企

业，以及企业对于该等知识产权的使用或处置是否受限于第三方的许可或权益分配等要求。 

（四）数据合规 

民用遥感卫星数据目前在资源管理和环境监测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其信息量大、涉及面广泛，优

势显著。投资机构在股权投资过程中，需同时关注遥感卫星企业的数据合规状态。目前，国内规范遥感

数据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国家民用卫星遥感数据管理暂行办法》（“《办法》”）和《国家民用卫星遥感

数据国际合作管理暂行办法》（“《合作办法》”）。其中，《办法》具体规定了遥感数据的职责分工、数据

分类及分级、数据的获取、共享及应用推广等内容，并概括规定了企业在中国境内未经授权不得向境外

的组织或个人提供遥感数据，对涉及敏感或时段的遥感数据实行授权分发，以及申请使用涉密数据的用

户应具备相应的保密资质或符合相关保密要求，并按国家保密管理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合作办法》

对于国内数据向国外客户分发、以及国外数据向国内分发作了具体规定，并明确提出对遥感数据产品和

应用的知识产权保护要求。考虑到遥感数据的数据合规性涉及到数据收集、使用、存储、运输、销售等

各个环节，我们将另设专章进行系统分析。 

三、结语 

总体而言，遥感卫星领域面临着诸多法律合规挑战和机遇。随着政府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大力推

进，以及将“商业航天”作为新增长引擎之一的提出，这一领域的发展前景备受瞩目。投资机构在参与遥感

卫星企业的股权投资时，必须审慎考虑并充分了解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以确保投资项目的合规性，有效降

低潜在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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